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各項社會福利津貼溢領款催繳及帳務註銷作業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3 年 12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2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3）北市社助字第 10348351200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9點；並自 103年 12月 3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各項依法令核發之補助或福利津貼溢領款催

    繳及帳務註銷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依法令核發之補助或福利津貼，其請領人因喪失請領資格、重複領取或其他事由而

    發生溢領情事者（以下簡稱溢領人），其溢領之金額依法應予催繳之。

三、本局催繳溢領款應以書面通知限期繳納，並依行政程序法送達。

    逾期未繳納或已逾行政救濟期間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後仍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執行。

四、應繳納溢領款，以一次繳納為原則；無法一次繳納者，於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前，溢領人

    或繳納義務人得申請分期繳納。

    溢領人或繳納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格式如附表）敘明理由及檢具相關

    文件，向本局申請分期繳納：

    （一）溢領人或繳納義務人因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溢領金額。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溢領人或繳納義務人之事由而遭受重大財產損失

          ，致無法一次完納溢領金額。

五、核准分期繳納溢領金額之期間，應依下列標準為之﹕

    （一）溢領金額在新臺幣（以下同）三千元以上，未滿二萬元者，得分二至六期繳納。

    （二）溢領金額在二萬元以上，未滿五萬元者，得分二至十二期繳納。

    （三）溢領金額在五萬元以上，未滿七萬五千元者，得分二至十八期繳納。

    （四）溢領金額在七萬五千元以上，未滿十萬元者，得分二至二十四期繳納。

    （五）溢領金額在十萬元以上，未滿十二萬五千元者，得分二至三十期繳納。

    （六）溢領金額在十二萬五千元以上者，得分二至三十六期繳納。

    依客觀事實，足認其情形特殊，而有延長分期繳納期數之必要者，得專案簽請局長核定

    之。但每期金額不得低於原每月核發金額之半數，原每月核發金額有兩種以上，以最低

    者認定。

    前二項所稱之期數，每一期為一個月。

    分期繳納之期限不得逾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之請求權時效。

六、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溢領人或繳納義務人：

    （一）依據本要點核准分期繳納之意旨。



    （二）核准分期之期數、每一期為一個月及每一個月應繳納之金額。

    （三）任何一期未按期繳納者，視為全部到期，須一次繳清，違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執行。

    （四）其他必要記載之事項。

七、溢領款項如符合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經定期彙整，專案簽報局長同意後，依審計法第五

    十八條及審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檢同有關證件函請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以下簡

    稱審計處）審核，俟審計處核定後，據以辦理註銷，並通知本府主計處及財政局：

    （一）溢領人死亡，無財產者且無法定繼承人。

    （二）溢領人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致財產不足償還溢領金額。

    （三）因溢領人行方不明致無法收訖政府各類債權。

    （四）本局依法取得債權憑證。

    （五）在以後年度始發現以前年度帳列錯誤。

    （六）溢領款經扣抵本局相關補助或津貼，未於當年度減帳，而於以後年度始發現。

    （七）審計處修正增列之應收歲入保留款，已屆滿五年尚未執行而有註銷之必要者，應

          查明催繳程序及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

    （八）因其他原因需報審計處審核，無法依上開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辦理，致未受清償

          。

八、依前點報審計機關審核之案件，本局應依下列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溢領人死亡無法定繼承人且無財產者，檢附溢領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個人財稅資料

          證明。

    （二）法定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致財產不足償還溢領金額者，檢附法院之裁

          定書影本及戶籍謄本。

    （三）溢領人因行方不明，檢具失蹤證明或戶籍資料（如設籍戶政事務所或出境除口證

          明）。

    （四）本局取得債權憑證，檢附債權憑證。

    （五）本局在以後年度發現以前年度帳列錯誤，檢附明細表及相關處分書。

    （六）溢領款已經本局其他補助或津貼扣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七）本局於已屆滿五年尚未移送行政執行而有註銷之應收歲入款項，檢附五年間的催

          繳紀錄及相關文件。

    （八）其他應檢附之文件。

九、依第七點規定辦理註銷之溢領款，應逐案詳列登載並註明追償情形，報准註銷之件數及

    金額。

    各單位取得之執行或債權憑證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已註銷之溢領款經追償收回後，解繳市庫。


